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17）沪02刑终1392号

　　上诉人(原审自诉人)：邹国华，女，197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上诉人邹国华因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4刑初1721号刑事裁定，向

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人认为其提供了刑事自诉的充足证据，已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故请求撤销原审裁定，由原审法院立案受理。

　　本院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受理自诉案件，自诉人必须提供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

证据。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根据目

前上诉人邹国华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刘坚、王君存在重婚的犯罪事实，不符合刑

事自诉案件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裁定对上诉人的起诉不予受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

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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